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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2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受理大學院校在學學生 
申請心理或社工實習計畫書 

一、依據：法務部矯正署 112 年 11 月 15 日法矯署綜字第 11202011360 號

函。 

二、目的：為擴大本監與心理、諮商輔導及社會工作等矯正專業領域跨界合

作，藉由受理心理、諮商輔導及社會工作相關科系之大學院校在

學學生（下稱實習人員）申請赴本監實習，在教學相長過程中促

進理論與實務之整合，並培養更多有志之士加入矯正行列。 

三、申請實習資格及內容： 

（一）受理心理實習對象 

1. 須為大學院校在學學生(含學分班)。 

2. 以心理、諮商與輔導相關科系為限。 

3. 申請心理實習者應於下列兩領域，至少修畢各 1 項相關課程(須

提供證明)，如下： 

（1） 心理學領域至少修畢 1 項相關課程：普通心理學、發展心理

學、變態心理學、心理測驗/評量/衡鑑或心理諮商與治療領域

相關課程。 

（2） 司法心理學領域至少修畢 1 項相關課程：偏差行為、犯罪心

理學、成癮或司法矯治等領域相關課程。 

4. 受理實習內容：見習心理評估/衡鑑、個別心理輔導/諮商/心理治

療及團體心理輔導/諮商/心理治療、講座/授課/宣導、報告撰寫、

處遇行政及參與教輔小組會議、收容人自殺防治評估會議、個案

研討會及專業處遇研習會等。 

5. 實習人員所屬校系須有教師定期督導學生實習狀況。 

（二）受理社工實習對象： 

1. 須為大學院校在學學生(含學分班)。 

2. 以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為限。 

3. 申請社工實習者應於下列兩領域，至少修畢各 1 項相關課程(須

提供證明)，如下： 



2  

（1） 社會工作學領域至少修畢 1 項相關課程：社會工作概論、個

案工作或團體工作領域相關課程。 

（2） 司法社會工作學領域至少修畢 1 項相關課程：司法社會工作、

偏差行為、精神醫療、成癮或司法矯治等領域相關課程。 

4. 受理實習內容：見習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社會資源轉

介及網絡合作、講座/授課/宣導、報告撰寫、處遇行政及參與教輔

小組會議、收容人自殺防治評估會議、個案研討會、專業處遇研習

會等。 

5. 實習人員所屬校系須有教師定期督導學生實習狀況。

四、申請程序： 

 

1 

 

評估規劃

實習事宜 

每年 11 月 30 日前由本監評估勤務運作及業務實際

需求，規劃翌年可提供實習方案及實習名額，並於 

12月 20 日前公告於本監官方網站。 

 

2 

實習學校

推薦實習

人員 

自公告日起，由實習學校於學生提出實習申請前 3 

個月，先聯繫本監教化科心理師(07-7882548 分機 

329；電子信箱：kspe@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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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出

書面申請 

(1)申請資料包含： 

A.大學院校在學學生赴本監實習申請表(附件 1)。 

B.在校成績單。 

C.實習計畫書。 

D.教授心理、諮商輔導及社會工作等課之授課老師

推薦函。 

E.該校實習辦法與相關資料。 

(2)將上開申請資料以郵戳為憑郵寄至本監教化科。 

(83101 高雄市大寮區仁德新村 1 號) 

4 審核及甄選 本監教化科辦理書面審核及面試甄選相關事宜。 

5 
確認/通知

錄取人員 

(1) 確認錄取人員及名額陳報矯正署。 

(2) 於本監官方網站公告錄取實習人員名單，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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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人員所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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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 

(1) 本監指派實習督導人員。 

(2) 錄取人員依通知時間至本監教化科報到。 

(3) 認識本監環境及業務，並進行教育訓練，使實習

人員瞭解矯正機關執行業務之特殊性及須遵守

之規範。 

7 開始實習 

五、辦理期程： 

內容 

 

實習名稱 

 

申請期間 
面試完成

日期 

 

實習期間 

 

暑期實習 

公告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 

(以郵戳為憑) 

 

5 月 31 日 
7 月 1 日起 

至 8 月 31 日止 

六、實習名額：暑期實習名額為心理 1 名、社工 1 名。 

七、實習時間：配合本監上班日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7 時 30 分(12 時至 13 時 30 分午休)，未能配合時間者不

予錄取。 

八、甄選方式： 

為達實習之預期效果，並考量本監勤務運作及業務狀況，藉由辦理甄選

以使實習生與本監進行雙方溝通，相互瞭解彼此之期待，其方式與標準

如下： 

（一）成立甄選小組：由本監首長指派秘書以上層級人員擔任召集人，成

立甄選小組，小組成員為調查分類科長、教化科長、臨床心理師及

社會工作師(員)，並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專業人士參加。 

（二）第一階段書面初審：由甄選小組就申請者學經歷、自傳、實習計畫

書及在校成績單等書面資料進行審核，通過書面初審者由教化科通

知參加第二階段面試。 

（三）第二階段面試：由甄選小組就通過書面初審者進行面試，面試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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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 對心理諮商與輔導、社會工作、犯罪矯正工作等相關專業知識與服務

熱忱。 

2. 學習精神與工作態度。 

3. 具自我表達能力。 

4. 個案組織及分析能力。 

5. 對實習的期待與具體規劃。 

（四）甄選總分數為書面資料審查(占40%)及面試(占60%)分數相加，以最

高分者錄取；如遇甄選總分數同分時，則以面試分數較高分者優先

錄取。本監保有擇優錄取及是否接受實習之權利。 

九、費用： 

本監辦理實習不收取實習指導費用，亦不提供實習津貼、保險、住宿、

交通車(費)及伙食等。 

十、實習規範： 

（一）一般遵守事項： 

1. 進出本監應更換證件、配戴識別證並接受進入戒護區之安全檢查流

程。 

2. 各類通訊(含智慧型手錶)、錄音、攝影等器材、現金、菸酒、打火機、

檳榔及管制物品等，進入戒護區前請置於大門置物櫃中保管，切勿有

私自夾藏攜入戒護區之情事。 

3. 勿受託替收容人夾藏攜入、代購或轉交任何物品，亦不得私下為其傳

遞書信、消息或代打電話之行為。 

4. 收容人個案資料務必保密，切勿對外洩漏，以免觸法。 

5. 勿將個人地址及聯絡電話告知收容人或其親友，亦不得假通訊輔導

之名，與收容人或其親友書信往來。 

6. 應確實遵守本監「違禁(管制)物品種類及其攜入戒護區管制規範」。 

7. 實習人員之儀容衣著應力求整潔、樸素，並勿有暴露不合時宜之裝

扮，以免影響心理、社工人員之專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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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實習人員於實習期間，應每週繳交實習心得 1 篇(附件 2)，並與本監

指派之督導討論後，撰寫督導紀錄，交由本監督導人員簽章陳核後存

查。 

9. 實習人員有請假需求時，應先向所屬學校提出，並知會本監教化科。 

（二）參與處遇實習課程時應注意事項： 

1. 對收容人自我介紹時，應先說明自己是「實習人員」，及參與課程的

目的及進行之期間。 

2. 實習人員對收容人提出之問題，如不瞭解或無法說明時，應立即向本

監教化科反應，切勿立即予以回應或作出任何承諾。 

3. 授課時所使用之器材，若具危險性質（如剪刀、針、線、繩索等或其

他金屬物品），應於下課後確實清點，全數收回。 

4. 實習期間結束前一週，應告知收容人專業輔導關係即將結束，預作相

關因應準備，以減輕收容人分離焦慮。 

5. 本監公務電腦內之文件資料或其他實習人員之報告，未經允許不得

閱讀或下載，或私自移作他用。 

6. 應恪守心理、社工專業工作之「專業倫理」，遵守保密原則，在非輔

導或實習時間，不得將收容人相關資料透漏予第三人知道。 

7. 實習人員參與之團體方案、個案輔導等相關紀錄，於實習結束後或輔

導關係結束時，應交還本監。未經許可，不得擅在本監以外之處所使

用。 

（三）輔導時應注意事項： 

1. 實習人員應依本監指定之個案及處所實習，並由中央台協助安全戒護。

個案輔導紀錄完成後，應儘速送交本監督導人員察閱，如發現收容人

（以下稱個案）反應管教上、生活上或其他特殊問題時，應立即向本

監督導人員反應，以利即時妥善處理。 

2. 作一個良好的模範者，但勿以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個案。 

3. 實習課程開始前須先告知個案有關輔導服務的狀況與限制。 

4. 在未確認個案意願情形下，不得自行開始進行輔導；亦不得在未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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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個案情形下，突然結束輔導關係。 

5. 不要給予個案任何「絕對」的保證，但須全心全意為其著想。 

6. 不得在個案面前討論或批評本監及所屬人員、或其他輔導人員及所

屬單位。 

7. 課程結後，如在其他社交場合遇到個案，應以個案的利益為前提，除

非個案主動表示，否則不可洩漏雙方的輔導關係。 

8. 輔導內容建議以法律常識及認知改變為主，後續再針對犯罪案件及

個案特性進行深度協談，以求潛移默化中能導正其偏差觀念。 

十一、實習人員如未遵守上開實習規範，本監得與實習生所屬校系之督導

教師聯絡，視情形評估是否終止實習且不給予實習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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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院校在學學生赴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實習申請表 

附件 1 

 

申請實習機關  

 

申請實習期間 
 

□暑期實習（預計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申請實習時數 
 

□每週 日，每日 小時，總實習時數至少 小時 

 

 

 

 
基
本
資
料 

姓名  聯絡電話   

 

 

 

2吋彩色半身照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就讀學校

及系別 

 級別  

學號  

學校地址  

緊 急

聯絡人 

 
關係 

 
聯絡電話 

 

督導教師 
 

職稱 
 

聯絡電話 
 

 

 

 
經
歷 

 志工經驗 
( 若 無 可 不
填) 

 

 
 工作經歷 
( 若 無 可 不
填) 

課
程
修
業
狀
況 

1、已修畢之相關專業課程 

 

 

2、現階段修習相關課程 

 

 

3、未來計畫修習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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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習
計
畫 

1、實習動機 

2、實習目標 

3、實習內容 

4、實習期待 

(1)對自己的期許 

(2)對機關的期許 

 

 

 

 

 

 
自
傳 

1、家庭背景 

2、求學過程 

3、個人特質 

4、興趣與專長 

5、未來生涯規劃 

 

 

 

 

 

 

 

 

 

(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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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受理大學院校在學學生心理或社工實習心得 

學 校 
 

姓 名 
 實

對 

習

象 

□心理實習 

□社工實習 

實 習 
     

起 
 
起 

期 間 
年  月 日上午 時止至下午 時止 

 

 

 

 

 

 

 

 

 

實習

心得

內容 

 

督

人 

導

員 
簽章 

備註：本表應於每週實習結束後，陳送本監督導人員簽章陳核後存查。 


